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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东城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一期
 “8·23”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8月23日07时40分许，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人在南川区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一期项目作业时，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49万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的规定，经南川区人民政府授权成立了由南川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政府办公室、区公安局、区住建委、区总工会、东城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派员组成的“南川东城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一期‘8·23’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同时邀请南川区检察院派员参加，共同负责事故调查并开展相关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及责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原因提出了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组调查认定，南川东城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一期“8·23”一般起重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182836941]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82836942]（一）事故项目及相关单位概况
1.事故项目概况。
南川区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一期位于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鼓楼坝居委2组、渚堰塘居委1组、3组、4组，总建筑面积149975㎡，其中1#、2#地块保障性住房85280㎡、商业用房44492㎡、其他用房（物业管理用房、社区组织工作用房、消防控制室及社区卫生服务站）626㎡、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19577㎡，配套建设道路、广场、室外综合管网、景观绿化、电力等附属设施。
2.建设单位概况。
重庆市南川区博顺置业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18年6月8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5YY72D0Y；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处渝南大道10号传媒中心14楼；注册资本：肆亿柒仟玖佰肆拾叁万捌仟柒佰元整；法定代表人：汪克亮；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健身休闲活动；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销售：建筑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监理单位概况。
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3年5月23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50063828B；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云柏路2层9号；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法定代表人：邓泽君；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单建式人防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水运工程监理，公路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监理综合资质；设备监理资质；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公益性质项目建设管理代理甲级；工程招标代理甲级；工程咨询甲级；建筑工程专项检测类；工程建设技术咨询；建设项目管理技术研究及计算机软件开发；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甲级；城市园林路绿化工程监理乙级；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乙级（以上经营范围凭资质证执业）；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施工总承包单位概况。
重庆市南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0年4月22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554063978Y；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川区永隆路51号；注册资本：叁亿元整；法定代表人：陈立盛；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子专用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劳务分包单位概况。
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20年8月25日；
营业期限：2020年8月25日至永久；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1MA613WAQ96；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川区南城街道办事处钟楼街18号名润时代广场裙楼2-169；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法定代表人：赵龙泉；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施工专业作业，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消防设施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城市公园管理，城市绿化管理，森林公园管理，森林经营和管护，规划设计管理，环境应急治理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园艺产品种植，花卉种植，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礼品花卉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服装服饰批发，五金产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照明器具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50196361,有限期至2025年10月11日，资质类别及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渝）JZ安许证字〔2020〕014834，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至2027年5月9日。
[bookmark: _Toc182836943]（二）合同签订情况
1.2019年6月3日，重庆市南川区博顺置业有限公司与重庆市南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国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签订了《南川区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一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该合同约定工程承包范围：包括本工程的设计、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整体移交、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作，工期为780天。
[bookmark: _GoBack]2.2020年5月11日，重庆市南川区博顺置业有限公司与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该合同涉及南川区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南川区六角楼地块安居工程2个项目，约定监理范围包括：工程涉及的所有建设项目的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验收阶段及缺陷修复期阶段等全过程监理服务。
3.2020年11月30日，重庆市南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南川区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一期基础及主体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约定劳务分包范围为该工程的基础、主体部分工程，工期为545天。
[bookmark: _Toc182836944]（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8月23日上午7时许，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杂工班班组长曾**安排本班组组员张**、胡**、赵**到2#地块1号楼，用1#塔吊将3楼商业平台上的丝杆吊运至底楼。7时10分许，曾**安排起重信号司索工杨**到3楼对丝杆进行挂钩、起吊，赵**协助，张**、胡**、曾**在底楼接。7时40分许，当第三捆丝杆吊运至离地1.8米左右时，曾**用对讲机喊停了塔吊，同时自己走到吊运丝杆的下方弯腰在地上垫垫木。此时捆绑丝杆的钢丝绳吊索突然断裂，散落的丝杆将曾**砸伤。后经南川区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9时许死亡。
[bookmark: _Toc182836945]（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南川区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一期2#地块1号楼西南面第二个门面底楼，3楼商业平台距地面约11.1m，正对该门面右侧散落一堆长短不一的丝杆，长度约1m-1.3m，重量约为200kg，靠近楼房一侧的丝杆下方有一滩约0.2㎡血迹，捆绑丝杆的钢丝绳吊索已锈蚀，且表面存在断丝，断口处钢丝出现扭曲，且向外伸展。
勘验现场时，死者曾**遗体已被送至南川殡仪馆，后经调查询问曾**同班组作业人员，曾**被掉落的丝杆砸中后，双膝跪地，右手手掌撑地，左手放在地面丝杆上，头上佩戴的安全帽右前部被打坏，头部低垂，背部压有丝杆，头部、耳朵、鼻子、嘴巴等部位有血渗出。
[bookmark: _Toc182836946]（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死者基本情况
曾**，男，1969年3月29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5123**********3212，户籍地重庆市**区**镇**村*组，工作单位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合同签订时间2021年10月23日，2024年8月23日死亡。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次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主要为丧葬及善后赔偿费用149万元。
[bookmark: _Toc182836947]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182836948]（一）事故应急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工人向总包单位安全负责人刘**报告，刘**赶到现场后，立即组织工人开展施救，同时叫灰工朱**拨打120急救电话，并立即向项目部副经理邱**和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人赵**报告情况。邱**接报后立即向项目经理韦**报告了情况，并立即向重庆市南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全总监简*、区住建委监督员胡**报告事故信息。随后，我局接到区公安局指挥中心事故信息，立即组织区住建委、区公安局、东城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工作人员相继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处置。
[bookmark: _Toc182836949]（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灰工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现场的工人胡**、张**立即呼喊周边的工人过来施救，将丝杆从曾**身上移开。7时55分许，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将曾**送至南川区人民医院急救。9时许，经南川区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bookmark: _Toc182836950]（三）事故善后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人赵**同曾**家属就善后赔偿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赔偿死者家属149万元，并签订了工伤死亡赔偿协议书。
[bookmark: _Toc182836951]（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各参建单位项目管理人员及时赶赴现场，积极组织开展救援，采取了急救措施，并将曾**送往医院抢救，事故应急处置得当。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区住建委、东城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接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bookmark: _Toc182836952]三、事故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组的调查取证，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86）和《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GB6442-86）分析，认定造成该次事故的原因如下：
[bookmark: _Toc182836953]（一）直接原因
一是物的不安全状态。使用锈蚀、断丝的钢丝绳吊索捆绑丝杆进行吊运作业。二是人的不安全行为。杂工班组长曾**违规指挥叫停吊运作业，且走到吊运物下方垫垫木。捆绑丝杠的钢丝绳吊索突然断裂，掉落的丝杆将其砸中，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bookmark: _Toc182836954]（二）间接原因
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作为劳务单位，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未组织制定并实施钢丝绳吊索的维护保养制度。钢丝绳吊索长期置于室外达半年之久，且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导致其锈蚀、断丝。
2.安全隐患排查不实不细。事故当天开展吊运作业时，未对吊具等设施设备进行检查[footnoteRef:0]。 [0: 《南川区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一期起重吊装安全施工方案》第七章吊装准备工作：1.对吊装作业环境、吊具、钢丝绳等进行检查，满足要求后方可进行吊装作业。] 

3.未严格督促本单位工作人员遵守本单位的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曾**在未取得起重信号司索工证的情况下，违规指挥叫停吊运作业[footnoteRef:1]，违规走到吊运物下方[footnoteRef:2]垫垫木。 [1: 《南川区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一期起重吊装安全施工方案》第六章劳动力配备：2.每台塔吊司机及塔吊司索信号工必须经三级教育合格后持证上岗。非起重工严禁指挥起重设备。]  [2: 《南川区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一期起重吊装安全施工方案》第九章起重吊装作业注意事项：6.在起吊和落吊的过程中，吊件下方禁止人员停留或通过，以防物件坠落而发生事故。] 

[bookmark: _Toc182836955]四、相关参建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一）重庆市南川区博顺置业有限公司，系南川区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一期项目建设单位。该公司取得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二级资质，制定了《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安全管理制度，对施工单位南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报送的资料进行了审查。2023年1月至2024年8月，定期进行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自检自查20次，2023年5月至2024年7月，开展监理安全月检检查11次，查出安全隐患45条，均督促施工单位整改完毕。定期进行安全检查6次，召开工地例会6次，参加监理例会7次，排查隐患39条，并督促其按期整改，形成闭环。
经调查，针对此次事故，未发现重庆市南川区博顺置业有限公司及相关工作人员安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二）重庆市南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系南川区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一期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该公司编制了施工方案并报业主、监理单位审查；对劳务单位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及项目管理人员资格、安全生产管理办法进行了审核；成立了项目部，配备了项目管理人员，设置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了专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项目管理人员具有相关从业资格；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手册》、《两单两卡手册》、《安全施工标准化手册》等一系列安全生产管理制度，2024年1月至8月组织召开各类安全会议12次，开展了日周月检查并做了相关记录，发现隐患14条，下达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2份，针对钢筋混凝土质量、模板工程质量、混凝土工程质量等开展每月至少1次的专项检查并如实记录，对发现问题均全部督促整改完毕。
经调查，针对此次事故，未发现重庆市南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工作人员安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三）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系南川区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一期项目监理单位。该公司成立了项目管理机构，配备了项目监理人员，监理人员具有相关执业资格；制定了项目监理部安全管理岗位职责；制定了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建立了监理例会、监理周报制度；定期组织召开监理例会；组织了现场安全检查；核准了施工单位的进场资格；审批了《施工方案》。今年1-8月组织各参建单位召开监理例会7次。专业监理工程师开展了日周月安全检查，对危大工程进行了专项检查并做记录，如实填写了监理日志和旁站记录，对在检查中发现的不能立即整改的问题，下达了监理通知单，并督促相关单位整改落实，对违规行为进行了罚款。
经调查，针对此次事故，未发现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及相关工作人员安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182836956]五、相关监管单位安全履职调查情况
事故调查组按照相关规定，开展了“一案双查”“三责同追”的相关调查工作。经查阅相关资料，事故调查组认为南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东城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制定了安全监管检查计划，并按照计划开展了检查，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并落实整改。未发现南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东城街道办事处以及相关监管人员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182836957]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82836958]（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1人）
曾**，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人，使用锈蚀、断丝的钢丝绳吊索捆绑丝杆进行吊运作业，且在未取得起重信号司索工证的情况下，违规指挥叫停吊运作业，违规走到吊运物下方垫垫木，因捆绑丝杆的钢丝绳吊索突然断裂，被散落的丝杆砸中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本应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182836959]（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1家）
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项目劳务分包单位，一是未组织制定并实施钢丝绳吊索的维护保养制度。钢丝绳吊索长期至于室外达半年之久，且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导致其锈蚀、断丝；二是安全隐患排查不实不细。事故当天开展吊运作业时，未对吊具等设施设备进行检查；三是未严格督促本单位工作人员遵守本单位的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曾**在未取得起重信号司索工证的情况下，违规指挥叫停吊运作业，违规走到吊运物下方垫垫木。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3]、第四十一条第二款[footnoteRef:4]、第四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5]之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6]，参照《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9.1.10之规定，建议由南川区应急管理局对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处50万元至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3: 《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4: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5: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6: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182836960]（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3人）
1.赵**，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督促、检查本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组织制定并实施钢丝绳吊索的维护保养制度，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钢丝绳吊索锈蚀、断丝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五）项[footnoteRef:7]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8]的规定，建议由南川区应急管理局对赵**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7: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8: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2. 王*，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督促、检查本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组织制定并实施钢丝绳吊索的维护保养制度，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钢丝绳吊索锈蚀、断丝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南川区应急管理局对王*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3.张*，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安全负责人，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钢丝绳吊索锈蚀、断丝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制止和纠正工人作业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footnoteRef:9]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10]，参照《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9.1.10之规定，建议对其暂停安全生产有关资格证，并由南川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三至百分之二十七罚款的行政处罚。 [9: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10: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182836961]（四）其他给予行政处罚的建议（2人）
1.韦**，重庆市南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部经理，对本单位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督促、检查不力，在日常的安全教育培训中，项目部只对管理人员、班组长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未对一线员工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footnoteRef:11]之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12]，参照《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1.1之规定，建议由南川区应急管理局责令其整改，并对韦**处2万元以上2.9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11: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12: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2.李**，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驻百货公司片区安居工程总监理工程师，未能及时发现项目部未对一线员工开展安全教育培训的情况[footnoteRef:13]，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参照《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1.1之规定，建议由南川区应急管理局责令其整改，并对李**处2万元以上2.9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13: 《监理规划》第六章第21.5：督促施工单位加强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管理教育，按要求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bookmark: _Toc182836962]七、防范措施及建议
为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从此次事故中深刻吸取血的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应从以下方面采取防范措施：
[bookmark: _Toc182836963]（一）重庆市南川区博顺置业有限公司
应深刻吸取本次事故的教训，加强对公司承建的工程项目的安全责任落实，劳务分包，安全责任不能分包；强化安全管理人员责任心，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管。
[bookmark: _Toc182836964]（二）重庆市南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针对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要认真进行隐患排查与治理，将事故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真实地开展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确保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作业所需的技术知识，还要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加强现场安全监管，确保作业人员严格遵守相关操作规程。
[bookmark: _Toc182836965]（三）重庆吉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要进一步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认真落实项目部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严格按照规程组织施工作业，管理人员要认真开展安全检查、巡查，及时发现并制止工人的违章作业行为。除参加项目部统一的安全教育培训外，进一步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综合能力素质培养，掌握好下属从业人员思想动态，及时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理念、安全技能和应急能力；要充分辨识分析生产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及时发现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182836966]（四）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要加强和提高监理安全的思想认识，加强对施工单位、劳务单位的监理工作。要针对本项目施工特点切实分析好安全风险点和隐患点，要从源头上找准项目部存在的管理漏洞和缺陷，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并落实。进一步提高监理人员责任心，实施监理中敢于逗硬，发现问题和隐患苗头要及时要求整改，问题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bookmark: _Toc182836967]（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应认真履行行业监管职责，举一反三，增加安全检查频次和处罚力度，倒逼企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定期组织各参建单位进行风险研判，对施工作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杜绝事故再次发生。
[bookmark: _Toc182836968]（六）东城街道办事处
应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职责，加大对辖区内在建项目的安全检查频次，认真梳理各在建项目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及时移交有相关权限的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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